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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好集团”）近日收到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第二中院”）送达的（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于 2016年 1月 16 日在《2015年年度报告》第五节“重要事项”中披

露了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以

下简称“水产研究所”）起诉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名流投资）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纠纷案。主要情况如下： 

2015年 1月，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起诉本公司和控股股东名流投资，要求

法院确认 2000年 8月 24日北京市天水房地产开发公司（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

与北京未来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流投资）签订的《合作合同》合法有效，

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之案件，目前尚未判决。 

本公司控股股东名流投资于 2002年与本公司实施资产置换，名流投资将北京

名流未来置业有限公司（原北京未来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注销，以下简称北京名流）80%股权置入本公司，前述诉讼涉及的委托建设

项目系由北京名流进行，根据相关《合作合同》的约定，北京名流已经接受委托

完成代为建设的义务。本公司认为，北京名流系接受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的委

托建设 4,000平方米办公楼，并收取项目管理费用。北京名流已按照《合作合同》

的约定完成了合同义务，按照委托方的指示完成代建义务，不存在后续未履行完

毕的义务。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庭审过程中，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共同请求法院：1、确认双方于 2000年

8 月 24 日签订的《合作合同》合法有效；2、判令解除该《合作合同》第六条约

定中的“美好置业公司、名流投资集团公司应在合作土地范围内向水产公司、水

产研究所还建单独立项、独立产权 4,000平方米办公用房”；3、判令美好集团、

名流投资依《合作合同》约定的合作土地范围内按单独立项、独立产权的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的现时市场价值对水产公司、水产研究所进行货币补偿人民币

1.48392亿元。 

2016年 6月 21日，北京第二中院对上述合同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如下： 

1、北京市天水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与北京未来屋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名流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有效； 

2、解除《合作合同》第六条“北京未来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流投资有

限公司应在合作土地范围内向北京市天水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

所还建单独立项、独立产权 4,000 平方米办公用房”的约定； 

3、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

日内共同向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补偿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未来家园”无

办公规划用地经济损失 1,831.85 万元； 

4、驳回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评估费 85,000元，由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68,000元（已交纳）；

由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7,000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 7日内交纳）。 

一审案件受理费 783,760 元，由北京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627,008元（已

交纳）；由名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156,752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均已公告，公司目前不存在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控股股东名流投资已在 2002 年资产置换时承诺北京名流不存在尚未了结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所产生的或有负债。本公司认为，本次诉讼

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造成损失。鉴于上述诉讼尚未最终结案，公

司将根据案件审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二中民初字第 01620号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6月 25日 




